
1217

《行政》第十六卷，總第六十二期， 2003 No.4 ， 1217 — 1233

對澳門承辦 2005 年東亞運動會
之研究

周偉光
＊

前 言

澳門作為一個地區，人口約為 43 萬，屬亞熱帶海洋性氣候，四季分

明，夏無炎熱，冬無嚴寒，氣候怡人，空氣質量長期處於良好至普通水

平，而且擁有海陸空全方位的對外交流聯繫和市內四通八達的內部交通網

絡。她素以“東方蒙地卡羅”之稱享譽全球，其博彩業不但歷史悠久，而

且規模宏大、設備齊全、豐富多彩，與美國的拉斯維加斯、摩納哥的蒙地

卡羅並稱為世界三大賭城。另外，歷史上澳門也曾是中西文化、宗教長期

交匯的城市，具有“博物館”式的都市風貌和豐富的歷史遺產。這種具有

澳門特色的第三產業——旅遊博彩業，一直是本地區的經濟支柱，其獨特

形象已深入人心，而且在國際上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每年吸引了來自世界

各地的數百萬名遊客。澳門能夠作為一個知名都市，賭博業固然有一定的

影響力，但絕對不能忽視旅遊業的重要地位，它是賭博業成功的前提條

件，也是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動力。

隨 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體育運動在民眾生活中

的地位逐步加強，體育運動水平作為國家和地區實力地位的象徵意義更加

顯著，大型運動會越來越受到全社會的關注和響應。澳門已於 1999 年 12

月 20 日起回歸中國管治。在這之前，澳門從未舉辦過大型綜合性的國際競

技運動會（如亞洲運動會、東亞運動會等），但也嘗試舉辦過一些大型的

單項國際性競技比賽（如國際女排大獎賽、國際半程馬拉松及國際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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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賽事），這些國際性單項賽事舉辦的成功，與上述各項本澳獨特優勢是

分不開的。

新成立的澳門特區政府，銳意把體育發展的方針擴大，並且實行“體

育推動旅遊”的政策。隨 澳門綜合田徑運動場落成後，除為本地區增添

體育運動場地與設施外，更加能夠為本地區的田徑、各項球類以及其他的

運動項目提供合適與標準的場地作為訓練及比賽之用，更重要的是它給外

界一個信息──澳門這個彈丸之地，也擁有國際認可標準的運動場、國際

機場、且旅遊業發展迅速、是中西方的貿易轉口點、體育運動事業發展迅

速等有利因素。舉辦大型的國際性綜合運動會的需要，不僅是政府要向外

推廣澳門的形象和對外顯示有承辦大型運動會的能力，吸引外商和旅客來

澳投資與購物，而且更重要的是，從承辦過程中，政府投入的不單是資

金，而且還需要改善環境、培訓專業技術人員（包括翻譯員、競賽裁判

員、行政人員、接待員、保安員等）、增建新場館和其他的配套設施等實

際工作，從而為地區增加就業職位和舒緩失業率，可以說對整個社會，無

論是經濟，還是民生，都帶來實質性的利益，而且承辦大型運動必定令政

府加速對體育的發展，當中包括提高運動員的技競水平、培養體育科研人

才、競技體育行政及管理人才、具國際級水平的競技體育裁判員等。因此

承辦大型運動會的社會意義並不在於單純政府的需要而為之，而是整個社

會的共同需要。

鑒於澳門已被正式指定主辦第四屆東亞運動會，在亞洲這是除亞運會

外另一項國際重大賽事。預計在 2005 年，澳門將接待來自日本、朝鮮、韓

國、中華台北、蒙古、中國、中國香港及關島等國家及地區的運動員、技

術人員及領導人員。可以肯定，這是一項在本地舉行的重要體育盛事。澳

門為 邁向國際，爭取體育運動的發展在國際間的認同，雖然已有過舉辦

大型國際性單項賽事的經驗，但規模不大，而且賽事進行的時間短，賽事

場地的單一性以及比賽項目的唯一性，令本澳在以往國際體壇上只能作為

舉辦某些單項國際賽事的比賽分站和一些連續性的和具有本澳特色的邀請

賽賽事。當 1996 年 3 月中旬，在關島舉行的東亞運動會會議上，通過了澳

門奧林匹克委員會代表在 1995 年提出的建議，一致議決由澳門主辦 2005

年第四屆東亞運動會。這個決議獲得通過，是基於澳門持續多年舉辦國際

單項賽事所取得的成功經驗以及有穩定的社會現狀、經濟發展迅速等獨特

有利因素。對澳門來說，舉辦東亞運動會的意義重大，除了對澳門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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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體育主權表示信心外，還對增加本澳在亞洲及國際上聲望幫助很

大，可以說承辦第四屆東亞運動會的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

距 2005 年還有不足 2 年的時間，澳門舉辦此類大型國際性綜合競技運

動會的經驗仍然是處於空白的階段。與此同時，在人員方面，包括參賽的

運動員、工作人員、技術人員、裁判人員等，不論是運動競技水平，還是

專業技術方面，是否能夠達到有關的標準要求；物質方面，包括場地、器

材、通訊設備、交通運輸工具、酒店安排、人員食宿安排等能否足夠；另

外在本地區的輿論方面，主要是體育社團的專業意見，其與社會上其他的

個人的意見是否取向一致。以上這些問題都需要與現狀進行比較，本研究

的目的，就是以此作為起點，對各有關的問題進行綜合的研究，為將來舉

辦的 2005 年澳門第四屆東亞運動會作出理性的可行性分析，並為未來舉辦

的其他相似的、更大型的運動會或其它社會活動（如藝術節、博覽會等）

提供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競技體育專業人員的現狀分析

（一） 集訓隊隊員的現狀分析

根據問卷調查關於目前澳門競技體育水平發展現狀的評價（見表 1）結

果分析得出，無論是現任的競技體育專業人員，還是非競技體育專業人

員，佔 88.3% 的人都傾向不認為本澳的競技體育水平較鄰近地區為高，而

且佔 90.9% 的人都不認為澳門總體競技體育水平已達到國際級水平，要在

距今至 2005 年還有不足的 2 年的時間內大幅提高本地區的競技體育水平至

國際級水平，佔 84.2% 的人都持否定的態度。

表 1 對目前澳門競技體育水平發展現狀評價 N=301（人）

內容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完全同意 反對

% % % % %

1. 從總體來看澳門競技體育水平發展良好 0 9.9 45.1 39.2 5.6

2. 澳門總體競技體育水平較鄰近地區為高 0 0.1 11.6 46.8 41.5

3. 澳門總體競技體育水平已達到國際級水平 0 0.66 8.3 45.1 45.8

4. 澳門總體競技體育水平可於二年內提升至 0.66 3.3 11.6 44.1 40.1

國際級競技體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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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競技體育代表隊的成員，除可以通過本地聯賽選拔外（體育屬會

代表隊和澳門青年代表隊），也可以通過學校運動會（學校代表隊和澳門

學界代表隊）選出成績較好的運動員成為澳門集訓隊的隊員代表本地出外

作賽或參加由本地舉辦的單項國際性競技比賽。根據表 1 - 1 顯示，佔

93.7% 的人傾向認為集訓隊隊員應當根據運動員的身體素質指標考核，佔

88.8% 的人傾向認為以近年的比賽成績和佔 90% 的人認為有關集訓隊教練

按上述標準公正和合理選拔集訓隊員。約 90% 的人認為若果由有關的體育

總會決定，則可能出現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現象，因為她是一個具有法人的

私人社會團體，不直接受政府的體育行政管理機關監管，而佔 91.3% 的人

支持應根據運動員的身體素質指標和當年的比賽成績決定。

表 1-1 競技體育專業人員認為澳門集訓隊員

選拔的評價 N=81（人）

內容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完全同意 反對

% % % % %

a. 根據運動員的身體素質指標考核 19.7 74 2.6 3.7 0

b. 根據當年的比賽成績 2.4 45.6 5.2 41.9 4.9

c. 根據近年的比賽成績 13.5 75.3 2.4 4.9 3.9

d. 由集訓隊教練決定 16 74 1.4 4.9 3.7

e. 由有關的體育總會決定 0 4.9 5.1 70.3 19.7

f. 根據運動員的身體素質指標和當年的比賽 22.2 69.1 4.9 2.4 1.4

成績決定

影響本地區的競技體育水平的發展因素可以有多方面的，但具體可根

據調查問卷（見表 2）的結果進行分析，可得到一些資料。

表 2 影響澳門競技體育水平發展的因素　N=301（人）

內容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完全同意 反對

% % % % %

1. 社會及市民對體育運動競技有正確的認識 0.9 40.5 18.2 36.2 3.9

2. 澳門存在 一個促使體育運動競技發展的社 0.6 12.9 18.2 50.4 17.6

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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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完全同意 反對

% % % % %

3. 政府對體育運動競技的發展管理設有較好 1.6 7.3 13.9 57.8 19.2

的專門機構

4. 有健全的體育運動社會團體組織 2.3 8.3 15.6 59.4 14.2

5. 有相對穩定的資金資助 0.9 7.9 11.2 64.4 15.2

6. 具有較高水準的教練員 2.9 4.6 13.6 63.1 15.6

7. 具有較充裕的體育運動場館 2.6 5.3 9.3 57.4 25.2

8. 有足夠的及高質素的體育運動教練 1.9 4.6 9.3 64.1 19.9

9. 有較完善的訓練、比賽組織網絡和管理體制 1.9 3.6 14.2 60.1 19.9

10. 家庭、學校、體育社團與政府之間對於競

技體育發展有完善的溝通渠道 2.9 4.3 11.9 61.4 19.2

根據表 2 顯示的資料和結果進行分析，反映了居民的競技體育意識，

佔 41.4% 的人對競技體育有正確和積極的認識，對體育社團的迅速發展和

政府作出積極的努力是持肯定的態度。但佔 80% 認為影響競技體育發展水

平的原因是缺乏較完善的訓練、比賽組織網絡和管理體制；佔 80.6% 的人

認為家庭、學校、體育社團與政府之間對於競技體育發展欠缺完善的溝通

渠道；佔 82.6% 認為缺乏足夠的體育運動場館及高質素的體育運動教練和

佔 78.7% 的人認為缺乏高水平的競技體育教練員。

造成以上的原因，是澳門長時期沒有一個完整的計劃有針對性地協調

家庭、學校、社團和政府之間的溝通，沒有像內地或國外設立一所競技體

育學校（具有與其他學校的教學職能）或集訓的基地（根據表 3 的資料分

析得出，佔 93.7% 的人認為應以專業訓練為主，業餘訓練為輔，而約佔

94.9% 的人認為應要進入專門建立的訓練基地或學校），對於在學的學生

和在職的集訓隊隊員，為進入這所訓練學校或基地，政府應持積極的態度

加以配合。

表 3 澳門集訓隊隊員對自身競技水平提升的評價    N=81（人）

內容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完全同意 反對

% % % % %

a. 以業餘訓練為主，專業訓練為輔 6.1 8.6 3.7 69.1 12.3

b. 以專業訓練為主，業餘訓練為輔 16 77.7 2.4 2.4 1.2

c. 要進入專門建立的訓練基地或學校 13.5 81.4 3.7 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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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練員的現狀分析

教練員是運動員與其所獲取的成績或名次之間的中介部份，起 主導

的作用。據體育發展局統計， 2000 年參加比賽的運動員數目共有 19436

人，而登記的教練員有 937 人，故體育會教練員與運動員數量之比為

1：21。相對於九六年兩者之比為1：36（運動員為9870人，教練員為272

人），在這四年內即使教練員人數增加接近 3.5 倍，但遠不及運動員增加

的人數。

從以上資料分析澳門現時的教練員的數量，明顯呈現嚴重不足的問

題。另一方面，絕大部分的教練員是以業餘或兼職的身份進行教練的工

作，且缺乏有效或專業的教學資格，對運動員的競技水平很難獲得較佳的

發展與提升。這些現象可根據問卷的調查資料說明。（見表 4）

表 4 對目前澳門競技體育專業技術人員現狀的評價 N=301（人）

內容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完全同意 反對

% % % % %

1. 從整體來看澳門體育專業技術人員充足 0.3 1.3 14.6 61.7 21.9

2. 澳門體育專業技術人員的專業水平較高 0.3 1.9 9.3 64.4 23.9

3. 澳門體育專業技術人員的培訓課程開展 0.3 4.6 14.9 58.4 21.5

得很普及

4. 澳門體育專業技術人員已達國際級的專 0.3 0.9 8.6 62.4 27.5

業裁判水平

5. 本地區舉辦的體育運動競賽活動足夠本 0.9 5.3 12.9 59.4 20.9

地區的裁判員作為實踐，汲取經驗

根據表 4 的資料分析得出，佔 83.6% 的人認為澳門競技體育專業技術

人員不足，佔 88.3% 的人認為競技體育專業人員的專業水平較低；有關人

員的培訓課程，佔 79.9% 的人認為開展普及不夠；佔 89.9% 的人認為有關

人員仍未達國際級水平，而且佔 80.3% 的人認為本地區舉辦的體育競賽並

不足夠有關人員作為實踐，汲取經驗。

根據資料和調查結果分析顯示，十年來，澳門體育面貌有了很大的變

化，由八十年代末運動員年齡呈倒金字塔狀，即年紀大的運動員佔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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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到今日已漸趨年輕化。但相反地，教練員的數量增幅小以及年齡有老

化的趨勢。這種運動員與教練員的反向發展，並不利於競技體育水平的發

展，以及對 2005 年舉辦的東亞運動會將會造成不利的影響。影響這些競技

體育專業人員發展的因素可根據以下的表 5 得出的資料加以說明。

表 5 影響澳門競技體育專業技術人員發展的因素 N=301（人）

內容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完全同意 反對

% % % % %

1. 政府對體育專業技術人員管理有較好的 0.6 5.9 12.9 59.1 21.2

專門機構

2. 有健全的體育專業技術人員社會團體組織 1.3 4.9 15.2 57.8 20.5

3. 業餘性質佔多的體育專業技術人員阻礙全面 16.9 59.8 8.3 7.6 7.3

發展有關的專業技術及知識

4. 本地區的運動競賽不多，水平較低，不能吸 21.2 62.4 7.6 6.9 1.3

引有志者成為專業的裁判員

5. 由於運動員缺德，缺乏人身安全保障，影響 19.2 63.4 8.3 6.9 1.9

專業隊伍人數

6. 與鄰近地區交流增加，互派人員作教學指導 20.9 64.1 10.9 2.9 0.9

7. 有相對穩定的資金資助 8.9 43.1 19.9 23.5 4.3

從表 5 的資料分析可以得出，約佔 80.3% 的人認為教練員的隊伍發展

缺乏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只向外高薪招聘優秀教練員來澳任教，並且性

質只是中、短期的，對於大部分的代表隊隊員是以業餘的身份參予的，日

間還需要上班，並不能完成新任教練員在原居地一貫使用的系統科學訓練

方法，脫離了訓練學中的系統不間斷原則，而且本地的競技體育水平起點

較低，運動員不一定完全明白新任教練員的有關訓練方法和訓練手段。

政府認為為提高運動員的技術水平，並在競爭中爭取勝利，其核心與

目的是運動成績，要達到運動場上運動成績的輝煌，就必須有良好的教練

員來訓練出出色的運動員，完成出外作賽時奪取優異成績，為澳門爭光的

任務。因此，不惜厚薪招聘一些外國和祖國大陸的優秀教練員來澳任教。

這種“引進先進”無疑可以帶來一定的好處，比方說對提高運動員的

競技水平是有一定的幫助，對兩地的體育學術交流和合作培訓工作可以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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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定的條件，並且可以加強運動員對外界正規的科學訓練方式有了基本

體驗和認識，能夠從訓練中得到啟發，追求成為全職的運動員，全身投入

運動比賽，取得運動的優異成績，為澳爭光。

由於聘請的外來教練員聘任期為中至短期，能否百分百保証運動員出

好成績，他們心中並沒有十足把握；其次，運動員的本質是屬業餘性質，

沒有經過長期的、有系統的、科學的、不間斷的正規訓練，能否承受和完

成如此大強度、大負荷的運動量，教練員和運動員均無把握；最後，本地

的原教練員和運動員在長期非正規的訓練中必定建立了良師益友的關係，

因外聘回來的新教練員介入，這種關係被終止了，並且間接否定了其原先

採用的訓練方法，這種感覺並不好受，萌生去意，亦導致本地教練員隊伍

人員的萎縮。

這種“請進來促訓練”的方法不但影響本地教練員隊伍的穩定，而且

對本地集訓隊隊員也不利。由於這些教練員受聘來澳不是長期性的，因此

這種工作性質不免會令他們產生“早晚要走，厚薪照收；訓練理論與方法

一貫傳授，接受與否，閣下自理”的心態。另外運動員心想“練得再好，

也難衝出亞洲”，而且是“半途出家”的業餘運動員，心知“年紀越大，

出好成績的機會越低”，想到這 已經掉了信心、決心，更何況要接受這

麼刻苦的訓練，於是訓練鬆勁，對自己的追求感到失望，從而精神不振，

無心訓練。

另外表 5 中佔 78.3% 的人傾向認為在缺乏健全的競技體育專業人員社

會團體組織，同時佔 76.7% 的人認為以業餘性質佔多的競技體育專業人員

均是阻礙全面發展有關的專業技術及知識，這些種種的因素，是嚴重影響

運動員的競技水平。

為 解決上述問題，首先應先解決好本地教練員的文化素質和基礎理

論問題，加強培訓工作。在培訓時應 重效益原理，利用有限的資源（主

要是人力資源）獲得最大的效益。例如在本地的理工體育暨運動學校從中

挑選一些優秀的畢業學員培養成為教練員，再把這些具有專業知識和學歷

的人員保送出國外或祖國大陸學習有關的科學訓練方法，回澳後除積極參

予運動員的訓練外，更可以把有關的學識教授開去。其次，頻繁的與外地

或國內的體育機構或院校進行學術交流和人員的交換培訓，是打破墨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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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的良策。最後，應 手招攬一些已歸化為本地居民的原外國或國內的優

秀教練員，使之能夠發揮其所長，激發他們對本澳的歸屬感，為澳門的體

育事業加速發展作出努力。這才是長期的、本地化的、更具經濟效益的良

策。為參與 2005 年的東亞運動會，對提高整體的競技水平必須要有變革和

實質性的措施，政府在這方面是責無旁貸和義不容辭的。

（三） 裁判員的現狀分析

裁判員是賽事中的公証人或仲裁者，是除參賽的運動員外構成比賽的

另一個重要主體。裁判員與教練員同屬於競技體育專業人員的範疇內，其

專業的資格是被視為是否稱職擔任某一級別或水平的賽事的前提條件，這

就是同級（在本地區無分級別的裁判）和級別（國際裁判與非國際裁判）之

分別。

先前所述，澳門並沒有高水平的競技體育，本地所進行的競技體育

（本地聯賽、學界比賽等），根據調查結果所得，擔任賽事的裁判員大部分

是本地裁判，也有一些已獲得國際裁判資格的人員參與對賽事進行裁判的

工作。根據表 4 及表 5 資料分析所得，佔 82.6% 的人認為並沒有按賽事的

級別或水平分工，造成其專業隊伍缺乏完善的級別制度，大量有志者不願

意擔任此份工作，另外，佔 85% 的人認為澳門地小人多，某些缺德的運動

員常以報復的手段對抗執法的裁判員，也影響到人員的質和量。

據體育發展局的統計資料， 2000 年登記的裁判員數目為 806 人，與參

加比賽的運動員人數為 19436 人之比為 1：24 ，與 1996 年比較為 1：21

（運動員為 9870 人，裁判員為 451 人）。這個比例說明裁判員在這四年內

有接近 400 人量的增幅，並不意味 有質的變化，即具有國際級資格的裁

判員並沒有大幅增長的趨勢，其原因在於在這低水平的比賽，缺乏吸引力

使他們考取更高的層次，另外根據表 6 及表 7 資料顯示，佔 88.8% 的人認

為比賽的數量並不足以提高自身的專業水平；另外佔 99.9% 的人認為因分

工不明，不設立級別制度和考核制度，既不利於提高裁判員的水平，也不

利於運動員對他們的信任，容易使運動員在作賽時對裁判員的執法水準持

懷疑態度，因而發生不必要的爭吵，甚至是報復的行為，同時對舉辦 2005

年的東亞運動會所需要的本地國際級裁判員有供不應求，而需要大量外借

的，均不利澳門在國際性賽事上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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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競技體育專業人員認為本澳競技體育比賽的數量 N=81（人）

內容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完全同意 反對

% % % % %

a. 足夠有關裁判員汲取經驗 0 4.9 8.6 72.8 13.5

b. 不足以令裁判員提高自身的專業水平 9.8 79 6.1 1.2 3.7

c. 應分級別，按裁判的級別層次分工，有助激 13.5 86.4 0 0 0

勵進取之心

表 7 競技體育專業人員對自身業務的評價 N=81（人）

內容
好 較好 一般 較差 差

% % % % %

a. 你認為澳門競技運動的整體水平 0 2.4 61.7 30.8 4.9

b. 你認為澳門競技運動裁判員的業務水平 0 1.3 45.6 43.2 9.8

c. 你認為澳門競技運動教練員的業務水平 0 3.7 49.3 40.7 6.1

作為政府體育行政管理機構的體育發展局，為配合 2005 年的東亞運動

會，應制定一個與體育總會聯合發展培養更多的高級別的專業裁判員，利

用行政手段，制定裁判員的資格考核制度，同時按級別和程度設立等級

制，並設立獎、助學金，令有意獲取高級程度（國際級或 A 級）的裁判員

有明確的目標，並加強裁判員在比賽中的人身安全，設立保險金制度，除

可日漸壯大隊伍、培訓出更多的高水平裁判員，為 2005 年的東運會打下堅

實的基礎。

（四） 政府對促進本地區競技體育專業人員的需要與能力

作為政府部門的體育發展局在推動競技體育水平的提升中起 相當大

的作用。為了在競技體育中實現技術的進步，體育部門為推動競技體育水

平的提高而實現為澳爭光的目標所制定的體育發展與政策，以及高額的體

育資金的投入，都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構成了競技體育技術水平進步的政

府需要。這種需要的直接誘因是競技體育所特有的競爭。

政府部門為使自己在競技體育技術進步方面的需要得以滿足，還必須

具備下述能力，才有可能實際推進和實現技術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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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養各類體育專業人才的能力

各類體育專業人才是競技體育技術進步的基礎，沒有人才的積累，就

沒有技術進步。因此，各類體育專業人才的能力，是衡量體育部門能力的

首要因素。這裡所講的體育專業人才能力，主要是指對教練員、集訓隊隊

員、裁判員、科研人員、管理人員的培訓與延續教育。

（2）體育科研資金籌措能力

政府體育部門對技術進步的貢獻，主要體現在體育事業財政預算中體

育科研經費的投入，這是衡量政府體育部門在體育科研投入的一個主要指

標。一個國家的體育科研資金投入越多，表明這個國家所從事的體育科研

與開發工作越深入與廣泛。因此，政府體育部門能否為體育科研與開發籌

措足夠的資金，是衡量政府體育部門的技術進步能力的重要指標。

（3） 調動體育院校和科研機構及社會其它機構，推動競技體育技術進步

積極性的能力

推動本地區的競技體育發展，政府部門所擔當的角色固然重要，但單

靠政府部門的自身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因此，能否調動全社會的力量，能

否構造一個於競技體育技術進步有利的社會環境，對於促成體育科研成果

轉化成現實的體育生產力，關係是相當大的。

（4）制定正確而適宜的體育科技發展政策的能力

政府體育部門是否能夠制定一個積極的、同時又符合社會現實狀況的

體育發展政策，並付諸行動，以實現其政策目標的能力，也是衡量政府體

育部門推進競技體育技術進步的另一個標誌。

二、體育場地與設施的現狀分析

具有設備齊全並合乎國際標準的體育場地，是發展體育運動和舉辦國

際性大型運動會的最佳保證。根據資料和調查結果分析顯示，回顧八十年

代末澳門體育面臨困境的主要原因是長期缺乏具適當條件的體育設施，而

且由於學校體育運動方面的原因，當時的場地是超負荷使用的。按照九十

年代初歐洲聯盟的規定將每個居民的最低體育面積定為四平方米，而澳門

地小人多（以 1997 年總人口為 415,850 ，而土地總面積為 21.4 平方公里，

因此，澳門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約 1.9 萬人。人口密度居世界前列），

當時每一個居民實際只有 0.24 平方米的體育面積。（見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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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8 資料分析顯示， 85.3% 的人傾向認為澳門現有的運動場地數

量不足。面對如此不足的體育設施，澳門政府終於在九十年代初制定了一

個名為“體育基礎設施興建計劃”，該計劃由兩個不同但相輔相成的階段

組成：第一階段至 1994 年，第二階段至 1999 年，總共興建二十個體育設

施。第一階段包括澳門運動場（具國際標準的綜合運動場）、官立小學體

育綜合體的建設、鮑思高中學球場人造草坪的鋪設、巴波沙室內及暖水泳

池的興建、嘉模（離島）游泳池投入運作、松山的一個網球綜合體以及水

上活動中心設施的完善。第二階段（由 1994 年至 1999 年計劃在澳門運動

場附近開闢網球和游泳池場地，興建一個綜合體用於小型汽車賽、摩托車

場地障礙賽和自行車運動，在澳門和兩個離島興建若干體育館，在澳門和

路環島興建若干足球場，還要興建網球場和水上運動場。

本澳的運動場地及設施數量並不能滿足在這 10 年間以倍數增長的體育

人口。根據表 8 的資料分析顯示，佔 85.6% 的人認為運動場地的分佈並不

廣泛，並沒有按人口稠密的比例在澳門半島與兩個離島之間合理地分佈和

興建運動場地，這一點可以根據圖 1 及圖 2 的資料說明。根據圖 1 的資料得

出， 1999 年體育發展局轄下的 14 個體育場地中只有 8 個位於人口密度最

稠密的澳門半島，而另外 6 個則位於人口密度較低的 仔島及路環島（比

例不平衡）；而根據圖 2 的資料顯示，位於澳門市中心的塔石球場使用人

數為全年之冠，達 415,124 人次，與位於 仔島及路環島使用率最高的澳

門運動場的 168,998 人次多出接近 1.5 倍，而且使用率最高的季節集中在暑

假（7 月及 8 月），其次為國慶節及聖誕節假期（10 月及 12 月），說明政

府興建體育場時並沒有根據全面及客觀的角度去考慮。另外佔 62% 的居民

對本澳某些運動場地（如澳門運動場）具有合乎國際標準是持肯定的態

度，即有利於澳門舉辦一些大型的國際性運動會。

表 8 居民對澳門體育設施發展現狀的評價 N=301（人）

內容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完全同意 反對

% % % % %

1. 澳門現有的運動場地數量足夠 0.3 2.3 11.9 60.1 25.2

2. 澳門現有的運動場地設備齊全 0 4.3 13.6 62.1 19.9

3. 澳門現有的運動場地分佈廣泛 0.3 5.3 8.6 62.4 23.2

4. 澳門現有的某些運動場地合乎國際標準 0.6 61.4 14.9 20.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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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完全同意 反對

% % % % %

5. 澳門現有的運動場地使用率高及管理好 0.6 1.9 14.9 61.1 21.2

6. 為配合地區發展，按地域、人囗比例增 18.2 63.1 10.2 5.6 2.6

建體育場館

圖 1

1999 年體育發展局轄下體育場地使用人次（總人次：1,312,680）

資料來源：澳門體育發展局

圖 2

1999 年體育發展局轄下體育場地每月使用人次（總人次：1,312,680）

資料來源：澳門體育發展局

在這十多年間，澳門政府確切落實了發展體育設施的工作，根據圖 3

及圖 4 的資料分析顯示， 1995 年的場地設施與 1996 年的場地設施面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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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增加接近 1.5 倍，而與 2000 年比較增加的幅度更大，接近 2.1 倍，當中

使用場地設施的人次由 1995 年的 678,843 人次與 1996 年的 973,345 人次

比較，增幅達 43% ，而與 1999 年比較，增幅更大，接近 94% 。從統計層

面來看，現時澳門人均體育空間仍然只有 0.63 平方米，較十年前的 0.24 平

方米增加了接近三倍（見圖 5），這些結果反映了人口眾多較之體育設施本

身的缺乏造成更大的困擾，人們對體育設施的需求非常之大。（見表 9）

圖 3

1988 年至 2000 年體育發展局轄下體育場地面積增長

資料來源：澳門體育發展局

圖 4

1988 年至 2000 年體育發展局轄下體育場地使用人次

資料來源：澳門體育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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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資料來源：澳門體育發展局

總面積：261976.449㎡

以統計暨普查局公佈—— 1996 年 12 月 31 日全澳居住人口數字 415,850 計算，本澳人均體育

面積為：0.63㎡

表 9 居民對影響澳門體育場地發展的原因評價 N=301（人）

內容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完全同意 反對

% % % % %

1. 政府為推動體育事業的發展而增建新場館 16.2 67.1 10.6 3.6 2.3

2. 基於輿論及市民、社團的強烈要求下政府辟 14.6 67.1 11.2 5.3 1.3

地建體育場館

3. 本地區現有的並被視為合乎國際標準的大型 14.6 64.7 11.9 5.6 2.9

體育場館，其興建目的是為準備舉辦大型綜

合國際性競技運動會

4. 為配合某些運動項目在國外參加國際賽取得 13.2 63.4 9.3 9.9 3.9

佳績而興建體育場館

5. 有豐裕的預算及相當的資金資助 1.6 39.2 15.2 37.5 6.3

6. 有足夠的場館管理人員及工勤人員 13.6 60.7 14.9 6.3 4.3

7. 基於體育場館的使用率高，興建新場館以 14.2 64.4 10.2 7.6 3.3

作舒緩

 

體育總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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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9 資料分析顯示，佔 81.7% 的居民認為對體育場地的需求非常之

大，反映出居民日漸意識到體育運動的重要性；佔 79.3% 的居民認為本地

區現有的並被視為合乎國際標準的大型體育場館，其興建目的是為準備舉

辦大型綜合國際性競技運動會，並顯示居民對體育設施的規格是否達到一

定的標準水平有 顯著的增長；為維持有關體育場館的日常運作，約佔

74.3% 的居民認為有足夠的管理人員和工勤人員加以配合。對於政府為舉

辦大型運動會而興建的澳門運動場及其他的配套場地，居民是持肯定和支

持的態度。

三、居民對舉辦 2005 年第四屆東亞運動會的期望

舉辦大型運動會不僅是政府、體育社團、其他組織等的意願，居民對

她是否支持、配合等也同樣地起 重要的作用。（見表 10）

據表 10 顯示，居民普遍支持大型運動會的舉辦。佔 91.6% 認為可增進

澳門國際地位的提高；佔 93.9% 認為可促進與各地的體育交流，從而推動

本地區的體育發展；佔 80.3% 認為能增加經濟收益及就業機會；佔 92.9%

認為能推廣澳門的文化及娛樂事業；佔 88.6% 認為能豐富居民的業餘文化

生活及佔 88.6% 認為能促進政府、社團及社會之間互相溝通等居民都是持

肯定的態度。另外佔 80% 的居民認為舉辦大型運動會不會容易為澳門帶來

沉重的經濟負擔；佔 92.9% 及 91.9% 的居民分別認為容易產生社會不穩定

因素及產生體育社團之間的矛盾都是持否定的態度。

表 11 居民對舉辦大型運動會的價值觀 N=301（人）

內容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完全同意 反對

% % % % %

1. 舉辦運動會可增進澳門的國際地位 28.9 62.7 6.6 0.9 0.6

2. 舉辦運動會可促進與各地的體育交流 22.9 71 5.3 0.6 0

3. 舉辦運動會可提高本地的運動競技水平 20.9 69.4 7.3 2.3 0

4. 舉辦運動會可增加就業機會 24.5 55.8 10.9 7.6 0.9

5. 舉辦運動會可為澳門居民提供高水平的體 20.5 69.4 8.3 1.6 0

育競技節目

6. 舉辦運動會可為澳門帶來經濟收益 19.6 64.1 8.9 6.3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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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完全同意 反對

% % % % %

7. 舉辦運動會可為澳門的體育專業技術人員 23.2 69.1 6.6 0.9 0

獲得實踐的經驗

8. 舉辦運動會可為澳門的運動員獲取大賽的 25.9 67.1 5.6 1.3 0

寶貴經驗

9. 舉辦運動會可間接推廣澳門的文化、娛樂 23.5 69.4 7.3 0 0

事業，創造經濟效益

10.舉辦運動會可促進政府、社團及社會之間 19.2 69.4 9.6 2.3 0

互相溝通

11. 舉辦運動會可豐富市民的業餘文化生活 18.6 70 8.3 1.9 0.6

12. 舉辦運動會容易為澳門帶來沉重的經濟負 0.3 6.3 13.2 60.4 19.6

擔

13. 舉辦運動會容易產生社會不穩定因素 0.3 1.6 7.9 65.4 27.5

14. 舉辦運動會容易產生體育社團之間的矛盾 0.9 3.3 6.9 65.7 26.2

結論

總結全文，本人得出如下結論：

1. 澳門擁有承辦 2005 年第四屆東亞運動會必須要有的天時（九九回

歸）、地利（中西文化交匯點、地利的獨特優勢及具有自身特色的經濟現

狀）及人和（特區政府、社團、居民支持與配合）等優勢條件。

2. 以目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總體發展現狀、物質條件及人力資源而

言，承辦 2005 年東亞運動是利多於弊，而且能夠促進澳門在體育、經濟、

旅遊項目、城市建設等領域的全面提升，有助重新樹立澳門的國際形象，

同時社會各方面和政府的共同努力是決定是次運動會成敗的最主要因素。

3. 政府對投入承辦 2005 年第四屆東亞運動會的工作計劃是積極和進取

的，但對於增建場館的過程中缺乏全方位諮詢和科學論證，忽視了社會效

益這一重要環節。

4. 政府缺乏建立完善和具有法律規範的等級評核和考核制度，不能穩

定競技體育專業人員隊伍的增長，從而影響 2005 年第四屆東亞運動會對有

關人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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